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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7 日讯（记者 张茜 见习记
者 陈曦）为更好提升泉城生态环境，推动
济南市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济南制定出
台了《济南市绿化条例》。记者在今天召开
的济南市委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济南市绿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市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批准，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建成区特定区域城市绿线

调整不得减少绿地面积

《条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建
设美丽泉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态需求
为目标，通过法治保障，有力推动全市绿化
事业高质量发展。

《条例》共七章、五十八条，分为总则、
城市绿化、乡村绿化、保护管理、监督保障、
法律责任和附则。

在总则一章中，立足国家战略高度，充
分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落实绿化发
展重要目标责任。《条例》明确立法宗旨，把

“为提升泉城生态环境，加快推进国土绿
化，推动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作为立法目的；提升绿化原则，规
定绿化工作应当注重生态、景观、文化协调
统一，体现泉城风貌特色，坚持节俭绿化、
科学绿化；强化政府责任，规定市、区县人
民政府应当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科学编制国土
绿化规划，实行永久性绿地保护；推进林长
制，规定本市全面实行林长制，落实生态资
源保护发展地方主体责任；倡导环保理念，


